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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治論壇 (2021) 
論壇主題「堅持全面依法治國  為法治中國建設而奮鬥」  
單元主題：法治中國建設背景下的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  

2021 年 12 月 23 日  
 

發言主題：跨境司法協作機制改革與創新  
律政司司長的演講詞 

 

 

1.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感謝深圳市法學會邀請參加今

天的中國法治論壇。 

 

2. 粵港澳大灣區具有「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獨特性，頻繁的經貿

發展使到跨境糾紛增多。在大灣區、甚至國家法治建設的路上，如何消除

兩地不同法律體系的差異、做好規則銜接、機制對接變得十分關鍵。 

3. 香港與內地分屬不同法系，在法律制度和立法程序都存在較大差

異，這種差異性為開展跨境司法協作帶來很大的挑戰。但是，最高人民法

院和香港律政司秉持開放思維，迎難而上，在「一國兩制」和國家開放政策

共同創造的極佳條件下，逐步建構了一個革新而富有中國特色的區際民商

事司法協助體系，服務國家法治建設的發展。 

 

4. 香港很快就迎來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香港與內地共簽署了九份

民商事司法協作安排，其中七項已生效。這些安排的內容覆蓋了程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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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和實質法規的融合，在民商事不同的領域都擁有突破性的創舉，特別

值得介紹的有四份，分別是：《破產程序會談紀要》1、《仲裁保全安排》2《仲

裁裁決補充安排》3和《民商事判決互認安排》4。 

 
(一) 《破產程序會談紀要》 

 

5. 今年 5 月與最高人民法院簽訂的《破產程序會談紀要》在兩個方

面有創新的突破，一是創建兩地司法協助新模式，二是以「先行先試」的方

式建立跨境破產合作新機制。 

 

                                                      
1  《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協助破產程序的

會談紀要》(2021 年 5 月 14 日生效) 
2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2019 年 10 月 1 日生效) 
3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補充安排》，部分條文已於 2020 年 11 月 27 日生

效 
4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尚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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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考慮到跨境破產協作涉及的法律問題較為複雜，兩地在破產制度

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此次合作兩地沒有沿用過往「先簽署安排，後轉化為

司法解釋和本地立法」模式開展協助，而是採取了新思路新方案，由兩地

簽署《會談紀要》，先就相互協助達成原則共識；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

特區政府分別發佈指導意見和實務指南，細化具體規定。新模式容許兩地

根據各自的需求，以循序漸進、務實的方式，逐步完善合作機制，更有針對

性地應對跨境企業破產面臨的問題。 

 

7. 本著求同存異、由淺入深的精神，《破產程序會談紀要》選擇了從

兩地之間具有相似性、有交集的部分開始著手，例如是集體債務清理程序

和為兩地管理人履行職務提供司法協助的部分，讓香港突破重重困難，成

為唯一與內地建立了相互認可和協助清盤程序合作機制的司法管轄區。 

 

8. 在新機制下，三個內地試點﹕深圳、上海、廈門作為內地其他地區

的借鏡，先行在「一國」之內探索跨境破產協作規則，有助於全面建立與國

際接軌的跨境破產協助機制，進一步推進國家涉外法治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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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仲裁保全安排》和《仲裁裁決補充安排》 

 

9. 在仲裁方面，2019 年簽署並在同年生效的《仲裁保全安排》，開闢

了香港仲裁當事人向內地法院申請保全措施的新途徑。自該安排生效以來，

獲得了仲裁業界及仲裁服務使用者廣泛應用和支持 5。 

 

10. 香港特區政府亦於去年 11 月與最高人民法院簽署《仲裁裁決補充

安排》，完善了內地與香港之間已運行了二十年的相互執行仲裁裁決安排 

(《安排》)6，顯示兩地司法協作進入完善優化的新階段。 

 

11. 補充安排首次檢視已生效運行的《安排》，在盡量保留原有安排的

原則下，採用補充安排這個革新性的形式對《安排》內的條文作出 4 方面

的修訂：一，允許當事人同時向內地及香港的法院申請執行仲裁裁決；二，

明確說明以香港作為仲裁地的當事人可以在內地法院受理執行仲裁裁決的

申請之前或之後申請保全措施；三，取消了內地仲裁機構的名單要求，使

仲裁裁決範圍的定義與《紐約公約》的「仲裁地」概念保持一致；四，明確

訂明在《安排》有關執行仲裁裁決方面涵蓋「認可」一詞。 

 

                                                      
5  截至 2021 年 9 月，香港的仲裁機構已協助處理 50 宗在《保全安排》下向內地法院提出的保全措施

申請，內地法院作出了 30 項准許申請人在提供擔保的前提下進行財產保全的裁定，所保全的資產總

值達 109 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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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完善後的《安排》與《仲裁保全安排》相輔相成，緊密契合仲裁當

事人的現實需要，助力粵港澳大灣區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的發展。 

 

(三) 《民商事判決互認安排》 

 

13. 2019 年 1 月簽訂的《民商事判決互認安排》提高兩地民商事判決的

合作性、有效性和可執行性。 

安排覆蓋甚廣，除了兩地同屬民商事糾紛的各類案件判決基本全部獲納入

互認範圍內，更明確包括了有關知識產權糾紛的判決，涵蓋範圍更勝在其

後通過的《海牙判決公約》，印證了「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 

 

14. 香港特區政府正草擬相關條例草案，預期會在 2022 年提交立法會

審議，爭取盡快透過本地立法在港實施。安排生效後，將基本實現了兩地

民商事司法協助全面覆蓋。 

 

「先行先試」體現創新與改革，助力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 

 

15. 2019 年發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建設粵港

澳大灣區的其中一個目標是加快構建適應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法律體系，深

化粵港澳司法合作交流，全面改革開放法律服務，營造區內市場化、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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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國際化營商環境。 

 

16. 在「一國、兩制、三法域」的條件下，三地法律制度發展不盡相同。

在該如何實現區內法制互通、法治建設等改革開放的問題上，中央政府已

在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部署中明確提出了「區域試驗，逐步推廣」的方

案。透過設立內地試點實行「先行先試」， 

例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充分發揮這些平台在深化改革、擴大開

放的試驗示範作用，打開區域司法合作切口。 

 

17. 改革開放面臨的不確定因素不少，在一個小的區域進行試點，逐步

調整策略，有利於開放政策平穩有序地進行，助力灣區法治建設。在這裡，

我拿「港資港法、港仲裁」作一個例子。 

 

18. 去年 10 月，「港資港法」透過修訂《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

務業合作區條例》在前海落實，開放在前海設立的港資和外資企業在沒有

「涉外因素」情況下都可自由協議選用香港法律作為民商事合同的適用法。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 2017 年 1 月發布的《關於為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提供

司法保障的意見》也展示了「港資港仲裁」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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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前海繼而在深圳先行開放，讓港資企業在沒有涉外因素及各方

同意下可以選用香港法律及香港作為仲裁地，讓港資及外資企業可以用較

為熟悉的普通法在深圳投資，將大大開拓及吸引外資企業在深圳投資。另

一方面，與這些外資企業合作的內地企業可以在風險較低的情況下接觸國

際的域外法律，不會因為域外法律使用開放過快而感到吃不消，有助打造

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營商環境，對推動大灣區法治建設有莫大貢獻。 

 

20.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

講話，表示深圳應好好利用創新發展積累的寶貴經驗，在更高起點上推進

各領域的改革開放，繼續發揮示範帶領的作用。由此可見，「先行先試」是

國家賦予前海和深圳的任務，也是今後大灣區實現法律服務改革開放、建

設法治體系的新路徑。 

 

21. 展望將來，我希望深港兩地可以繼續用好經濟特區立法權，參考前

海修訂相關法例，以「先行先試」的模式開放深圳的港資企業在沒有涉外

因素及各方同意的情況下可以選擇用香港法律及香港作為仲裁地，成功後

再作為示範區在整個大灣區推廣，共同推進大灣區法治建設工作，共同發

展大灣區吸引外資條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同把大灣區打造為世界一

流的國際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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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22. 大灣區是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創新的先行地，推進形成全面開放新

格局的新嘗試。在建設大灣區法治發展的路上，三地將充分發揮灣區「一

國、兩制、三法域」和先行先試的獨特優勢，積極探索區際司法合作的創新

模式。 

 

23. 最後，我預祝今天的論壇圓滿成功！謝謝各位。 

完 

 

 


